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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少女遭反抗，他为何自己先报警？
时间：2月24日 地点：临海法院

胡某是河南人，原先在临海杜桥一家眼镜厂打
工，后来因为想回老家和老婆孩子团聚，便决定辞
职。辞职之前，胡某和另一名同事王某打算约同厂
的女工马某出来，一起喝喝小酒。马某今年才 17
岁，和王某平时关系比较好，所以王某一开口，马某
答应赴约。

2015年10月4日凌晨，胡某和王某将马某约到
一家路边烧烤摊吃烧烤。吃着吃着，胡某就产生了
邪念，故意灌马某酒。不料，马某酒量很好，没有被
他灌醉。

胡某又以“赶场”为名将马某带到宾馆开房。他
还和王某说好，由他先与马某发生关系。为了防止
马某打电话求救，王某将马某的手机带出房间，调成
飞行模式，并守在房门外。

胡某在房间内试图强行与马某发生关系，马某
强烈反抗。混乱中，她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刺中

胡某的腹部。马某趁机逃离现场。
胡某被刺伤后到医院治疗，花费医药费一万多

元。马某看在同事的面子上去探望胡某，胡某立即
要求马某支付医药费。马某表示，她经济条件有限，
只拿得出1500元。

双方协商无果后，胡某以被马某刺伤为由报警。
在公安局做笔录时，胡某在被刺原因上一直含

糊其辞。当民警询问马某时，马某将胡某、王某二人
意图强奸一事说了出来。真相大白，胡某因涉嫌强
奸罪被刑事拘留。

法院审理后认为，胡某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
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
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王某作为共犯，也
被判有期徒刑2年。

法官同时指出，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在必要限
度之内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

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
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
卫行为造成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在这个案件中，
马某反抗胡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可以不负刑事
责任。

12 责任编辑：沈洁琼 ❘ 版式设计：马 丁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2016.2.26 ❘ 星期五 庭 审

前男友成了“跟踪狂”她让老板去“教训教训”
时间：2月24日 地点：庆元法院

“她让我去死，我就想死在她面前！”法庭上，当
法官问王某为什么随身带着刀，他是这么回答的。
一场甜蜜的恋爱，为何如此收场？

39岁的王某，庆元人，小学文化，平时打零工为
生，年近四十尚未娶妻。

去年，有媒人给王某介绍了姑娘小娟（化名）。
两人见了一次面，彼此感觉不错，没多久就确立了恋
爱关系。但相处一段时间后，王某觉得两人兴趣爱
好不太一样，想分手。但是，小娟哭着喊着不肯。王
某心软了。

然而，王某和小娟的矛盾越来越多，争吵次数也
越来越频繁。这一次，小娟提出了分手。

王某接受不了，多次在小娟回家路上堵截，甚至
到她的单位打砸她的电动车。王某本想求小娟回心
转意，但几次下来，都以小娟报警告终。她非但没答

应和王某复合，而且对这个前男友越发厌恶。
王某也变本加厉，以跟踪的方式监视着小娟的

一举一动。2015年10月15日，已经被跟踪半个多月
的小娟再次发现王某跟着自己。不胜其烦的她打电
话给老板李某，让他送自己回家，并嘱咐李某“教训
教训”王某，叫他不要再骚扰自己。

送小娟回家后，李某在小娟家附近找到了王
某。两人发生口角，并扭打起来。突然，王某拿出事
前准备好的匕首，将李某的头部、面部、手臂等多处
砍伤，导致李某全身多处裂创伤及皮肤挫伤，经鉴定
损伤构成轻伤一级。

王某行凶后，自己打110报案。最后，庆元法院
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个月。

抢劫后又护送，他们真的是怜香惜玉吗？
时间：2月25日 地点：慈溪法院

小伙约男网友出去玩，路上遇到单身女子，双双起了歹
意想抢劫。不过，这件事你猜得中开头，猜不到结果——两
人不仅钱没抢成，还热心地把姑娘送到了市区。这是为啥？

去年 8 月 27 日，20 岁四川小伙张某约了一名外号叫
“云南”的男网友出去玩。“云南”叫张某借辆摩托车，一起到
慈溪胜西村逛逛。

于是，天黑后，张某借来一辆红色平板摩托车，载着“云
南”闲逛。当开到四灶村罗家北路附近时，两人看到有个年
轻女子独自在路上走，便起了歹意。

“抢劫！”“云南”掏出一把水果刀对着那个女子要挟道，
“把手机拿出来！”女子死攥着手机不放，还拼命大喊“救
命”。“云南”和张某一听慌了，赶紧先后上前控制住她，并将
她拖拉上车。“云南”驾驶摩托车，张某在后用刀顶着女子腰
间，让她不要乱动。

“我们第一次抢，抢钱不伤命。”车子开到一处偏僻田

间，“云南”停下车来，继续问女子要钱。“我没钱。如果你们
要钱的话，可以跟我去我朋友那里拿。”女子回答。

看样子她真的没带钱，两人只好放弃。令人意外的是，
“云南”和张某并没有驾车离开，而是用摩托车将女子送回
了较为热闹的罗家北路的路口。女子下车后对两人说，她
的手机在路上掉了，他们还帮忙找寻了一番。

为何他们还要将女子送回去？张某事后解释说：“我看
她一个女孩子，回去有点不放心。”

事发后第二天，女子在家属的陪同下到派出所报案。
她说：“自己脖子上戴着的一条项链没被抢走，手机也找到
了。”

没过几天，张某被抓获。他说，两人第二天便失去了联
络。

目前，“云南”还在另案处理中，张某则因抢劫罪获刑2
年，并被罚2000元。

妹妹妹夫的一点小心思害惨了姐姐姐夫
时间：2月25日 地点：海盐法院

医保卡被百姓称为“救命卡”，除了平时小病小
痛时可以在药店购买部分药品外，在大病住院时还
可以用来支付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那么，如果亲戚
朋友有需要，医保卡可以借用吗？海盐法院的这起

诈骗案件能给大家提个醒。
2015年7月，李某娟因为身体不好动了手术，花

去了不少积蓄。李某娟的丈夫汤某也有病在身，打
算天气转凉一点后做手术治疗。但是，接连两次手
术，李家的经济实在有点吃紧。

李某娟和汤某有农保卡，但农保卡在嘉兴的医
院使用还有诸多不便，报销额度也不能和医保卡相
提并论。李某娟寻思着，要是丈夫动手术时能用医
保卡就好了。她想到了姐夫，他有医保卡。

2015年8月底，李某娟和汤某来到姐姐家，说明
来意。姐姐李某诗觉得应该帮一把。姐夫施某听说
医保卡不能借用，心里想着不能借。但他觉得当面
回绝不太妥当，于是默许，心想着只要卡在自己手
上，到时候不借便是了。

可是施某没想到的是，正当他在厨房忙碌之际，

妻子取了医保卡交给了妹妹。施某虽然知道这样不
妥，后果还可能很严重，但碍于卡已经借出去，也就
没好意思再讨要。

汤某拿了医保卡去了嘉兴某医院接受治疗，总
共花了5万多元，医保报销了2.8万多元。

不久，汤某冒用施某医保卡的事被举报，4人先
后归案。

庭审中，4 人懊悔不已。海盐法院审理认为，4
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等手段，诈骗公私财物28582余元，均构成诈
骗罪，分别判处李某娟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
处罚金5000元；判处汤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并处罚金5000元；判处李某诗拘役5个月，缓刑8个
月，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施某拘役5个月零16天，
并处罚金3000元。


